
如果夫妻之间因感情不和

而分居， 那么在分居期间取得

的工资性收入是否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 我国 《民法典》 对于

夫妻分居之间的财产并无特别

规定， 也没有考虑分居情况的

特殊性。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 “工资、 奖金、 劳务报酬”

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归夫妻共

同所有。

夫妻分居期间， 双方的婚

姻关系没有解除， 仍属于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 。 根据上述规

定， 夫妻因感情不和而在分居

期间取得的工资性收入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 离婚时应依法分

割。

但在实践中， 如果将夫妻

分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全部按照

正常婚姻存续期间的方式来分

割很可能导致不公平， 我们来

看一个案例。

甲男和乙女已结婚近 10

年 ， 2021 年 3 月甲男突然提

出要和乙女离婚， 随后搬离了

和乙女共同居住的房屋， 两人

正式开始分居， 由于两人没有

生育子女， 因此此后就没有任

何金钱上的往来。 既没有共同

生活， 也没有共同支出。

夫妻分居后， 乙女了解到

甲男提出离婚是因为有了外

遇 ， 此后乙女全身心投入工

作， 月收入将近 10 万元， 而

甲男月收入为 2 万元。

离婚诉讼时， 甲男要求将

乙女在分居后取得的工资收入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而在庭审中乙女发现， 甲

男的收入所剩无几， 大部分消

费都花在分居期间， 不仅大量

购买女性用品， 在本地多次开

房 ， 而且大部分日常消费都

发生在第三者居所附近， 显然

甲男将钱款用在了第三者身

上。

如果将分居后所取得的工

资收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

割， 等于是用女方所挣的钱来

补贴 “小三”， 这显然不符合

《民法典》 立法的本义， 也是

有违公序良俗以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

出， 如果对于夫妻分居后取得

的财产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

理 ， 很可能存在不公平的情

形。

因此， 将来在立法层面有

必要细化和完善相关规定， 给

予夫妻离婚前的分居时期特殊

对待。

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归属

如果对于夫妻

分居后取得的财产

都作为夫妻共同财
产处理 ， 很可能存

在不公平的情形 ，

因此 ， 将来在立法

层面有必要细化和

完善相关规定 ， 给
予夫妻离婚前的分

居时期特殊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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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位北京导游在带团

时疑因热射病去世， 这则新闻

除了令人唏嘘之外， 作为律师

有必要谈谈其中的责任承担问

题。

说到责任， 首先我们必须

厘清导游和旅行社之间的关

系， 因为不同法律关系决定了

旅行社是否承担责任。

根据 《导游人员管理条

例》 的规定： 取得导游人员资

格证书的， 经与旅行社订立劳

动合同或者在相关旅游行业组

织注册， 方可持所订立的劳动

合同或者登记证明材料 ， 向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旅游行政部门申请领取到导游

证。

实践中， 导游和旅行社之

间的法律关系主要有以下三

类： 劳动关系、 劳务关系以及

承揽关系。

首先是劳动关系。 这类导

游就是通常所说的 “专职导

游”， 需要与旅行社签订劳动

合同， 在就职地旅行社按月领

取工资， 缴纳社会保险。

一般来说， 专职导游如果

在带团过程中发生意外， 适用

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即可， 其权

益是相对较有保障的。

其次是劳务关系， 这类导

游通常属于 “兼职导游”， 也

就是在旅游协会进行注册的社

会导游， 可以为不同的旅行社

或者相关单位提供导游服务，

他们与旅行社形成一种临时雇

佣的劳务关系。

最后是承揽关系 ， 这是

“兼职导游” 的另外一种形式。

比如在一则真实案例中法

院认为， 作为原告的导游需将

团队按照安排的旅游线路完成

旅行之后， 才能获取被告旅行

社的报酬， 因此属于须有结果

才有权请求旅行社支付报酬的

情形， 法院据此认定为承揽合

同关系。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承揽关系是指承揽人按照定做

人的要求完成工作 ， 交付成

果， 定做人支付报酬的关系。

承揽包括加工、 定做、 修理、

复制、 测试、 检验等工作。

依据上述不同的法律关

系， 导游带团过程中遭遇意外

身亡， 旅行社需要承担不同的

法律责任。

如果确定是劳动关系， 那

么导游在带团过程中发生意外

的， 根据 《民法典》 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 旅行社应当承担无

过错责任。

也就是说， 无论旅行社对

导游发生意外有无过错， 旅行

社都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通常对于专职导游， 旅行

社都购买了相应的社会保险，

如果导游因工伤亡的， 可以依

据 《社会保险法》 的相关规定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如果被认定为劳务关系，

根据 《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

此类导游在带团过程中发生意

外的， 应按照过错归责。

也就是说， 这名导游和旅

行社之间， 谁对损害结果有过

错， 谁就承担责任。 如果是第

三人过错导致导游损害的， 导

游可以向第三人主张侵权责

任， 也有权要求旅行社给予补

偿， 旅行社给予导游补偿后，

其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如果被认定为承揽关系，

那么根据 《民法典》 的相关规

定， 除非是旅行社对其指示或

者选任有过错的， 否则旅行社

就不承担任何责任。

综上所述， 通过对旅行社

与导游之间不同法律关系的分

析梳理， 自然就明确了旅行社

的责任承担问题。

导游带团时意外死亡，旅行社是否担责

一般来说， 专

职导游如果在带团

过程中发生意外 ，

适用相关劳动法律

法规即可， 其权益
是相对较有保 障

的。

如果被认定为

劳务关系 ， 根 据
《民法典 》 的相关

规定， 此类导游在
带团过程中发生意

外的， 应按照过错

归责。

如果被认定为

承揽关系， 那么根

据 《民法典》 的相
关规定， 除非是旅

行社对其指示或者
选任有过错的， 否

则旅行社就不承担

任何责任。

近日媒体报道了一则 “收费

员 ‘霸气放行’” 的消息： 今年

7 月 5 日零时 20 分 ， 一辆黑色

越野车匆忙驶入温州西收费车

道 ， 车内传来急呼 “要出人命

了， 我要送人去医院！”

收费员戴多娜赶紧探出头，

只见驾驶员一脸焦急， 后座一名

男童正痛苦挣扎， 男童母亲急得

泪流满面。 救人要紧！ 小戴立即

开杆放行。 她冲司机喊道： “直

接走， 直接走！ 你们只管开走”。

道闸开启后， 车辆疾驰而去。 事

后了解到， 当时孩子突发急性心

梗， 驾驶员在温州西收费站下高

速后及时赶到医院， 孩子因就医

及时没有大碍。 当天凌晨三时，

驾驶员返回收费站找到小戴， 郑

重其事向其道谢还补交了车辆通

行费。

消息经媒体报道后， 不少网

友将小戴的放行称作 “霸气放

行”， 纷纷称赞其为 “最美收费

员”。

但从相关评论可以看到， 大

多数人肯定的是小戴没有死守收

费规程， 灵活应对此事。

作为高速路收费站的收费

员， 小戴必须履行自己的收费职

责 ， 遵循收费 、 放行的操作规

程。 如果碰到按照法律规定应免

费放行的车辆， 也应查验相关证

件。

而小戴面对特殊情况 “霸气

放行”， 似乎是法律规程外的一

种通融 ， 其实这是对法律的误

解， 因为法律本身也已经作了相

关规定 ， 为小戴这样的行为撑

腰。

我国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

二条规定：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

的， 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

事责任。

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 紧

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可以

给予适当补偿。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

超过必要的限度， 造成不应有的

损害的， 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

当的民事责任。

《刑法 》 第二十一条则规

定： 为了使国家、 公共利益、 本

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财产和其他

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 不得

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 造成损

害的， 不负刑事责任。

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

不应有的损害的， 应当负刑事责

任 ， 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

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

的规定， 不适用于职务上、 业务

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类似小

戴这样的行为属于 “紧急避险”，

这也是法律针对特殊情况创设的

一种制度。

小戴面对车上有人发病需要

紧急送医的情况， 不收费就抬杆

放行无疑损害了公路收费主体的

收费权。 按照法律规定， 应 “由

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

任”， 也就是说车辆上的人员事

后应当补交高速通行费， 无须小

戴自掏腰包。

而在紧急避险时， 最常适用

的就是 “生命至上” 原则。

当生命安全和其他利益发生

冲突、 两种权益不能兼顾时， 其

他权益都需要退居次要地位， 为

生命权让路。

对于公共服务行业的从业者

来说， 应当加强 “生命至上” 原

则的教育， 学习和掌握关于 “紧

急避险” 的法律规定。

在面临生命权的紧急避险情

况时， 不能严苛地要求行为人必

须弄清楚确实面临生命危险才采

取紧急避险措施， 只要基于普通

人的认知， 发现可能存在威胁生

命的情况， 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

施。

记得之前媒体曾报道过这样

一件事， 安徽六安的一位外卖小

哥在送外卖时， 客户陶女士因怕

吵醒孩子， 取餐时向外卖小哥眨

眼点头示意， 随后又打赏了 1.10

元。 外卖小哥以为客户遇到了危

险， 马上打 110 报警。

警察接警后及时赶到， 方知

这是一场误会， 但外卖小哥闹出

的这场 “乌龙” 很快就冲上了热

搜榜， 公众都为他的行为点赞，

警察也没有责怪这位外卖小哥过

于敏感， 反而称赞了他。

俗话说， 救人如救火。 为了

鼓励人们在紧急危险面前果断行

动， 不能以 “事后诸葛亮” 的标

准来要求采取措施的人。

同时， 由于紧急避险措施往

往可能造成一些损害， 法律明确

规定了相应的责任承担原则。

除了 “紧急避险”， 《民法

典》 还规定：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

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

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紧急避险” “救助无责”，

这些都是法律为创造良好社会风

气所做的特别规定， 这些规定需

要更多人的知晓。

法律为收费员“霸气放行”撑腰

□福建国富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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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命安全

和其他利益发生

冲突 、 两种权益
不能兼顾时 ， 其

他权益都需要退
居次要地位 ， 为

生命权让路。

对于公共服
务行业的从业者

来说 ， 应当加强
“生命至上” 原则

的教育 ， 学习和

掌握关于 “紧急
避险 ” 的法律规

定。

□四川华旅

律师事务所

王瞳

!"


